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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索道与游乐设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０）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海乔、黄鹏智、虞丽芳、李越秀、李刚、杜俊明、王旭、姜红旗、里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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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索道运载工具通用技术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客运索道运载工具（车厢、吊厢、吊椅及其附件）的主要技术参数、设计、制造、装配要

求、及型式试验、出厂检验、标记、包装运输和随机文件。

本标准适用于客运索道运载工具。

本标准不适用于循环式索道的抱索器、双线索道的行走小车、地面缆车的行走、减震、制动和牵引索

的固定装置及所有运载工具的电气设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２２８　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

ＧＢ／Ｔ１８０４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ＧＢ／Ｔ３６３２　钢结构用扭剪型高强度螺栓连接副

ＧＢ／Ｔ４１６２　锻轧钢棒超声检测方法

ＧＢ１２３５２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

ＧＢ／Ｔ１９４０１　客运拖牵索道技术规范

ＧＢ１９４０２　客运地面缆车安全要求

ＧＢ５０６６１　钢结构焊接规范

ＪＢ／Ｔ５０００．８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８部分：锻件

ＪＢ／Ｔ５０００．１０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１０部分：装配

ＪＢ／Ｔ５０００．１２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１２部分：涂装

ＪＢ／Ｔ５０００．１３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１３部分：包装

ＮＢ／Ｔ４７０１３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３　技术要求

３．１　吊椅

３．１．１　型式

按吊椅型式分为敞开式和封闭式２种。主要由吊椅、护栏、护罩（必要时）、吊杆及横梁（脱挂索道

用）组成。

３．１．２　主要技术参数

按乘坐人数分为：单人；双人；４人；６人；８人。

３．１．３　一般要求

３．１．３．１　产品应符合ＧＢ１２３５２、ＧＢ／Ｔ１９４０１、ＧＢ１９４０２的有关规定及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照规定程序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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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３．１．３．２　关键零件的材料应附有材质证明书，否则应进行试验和化验，合格后方可使用。在－２０℃以

下工作环境使用的钢材应使用镇静钢避免其脆裂，使用的橡胶或高分子材料的特性不应发生影响使用

和安全的变化。

３．１．３．３　所有铸铁件、铸钢件、锻件及焊接件均应符合现行标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对不影响使用

安全和外观的缺陷，允许按规定的技术文件加以修补。修补后应消除修补可能产生的内应力。

３．１．３．４　所有非加工材料表面不应有目视可见的裂纹、结疤、折叠和夹杂等缺陷。

３．１．３．５　焊接结构件的焊缝应均匀，不应有裂纹、烧穿等缺陷。主要焊接结构件的焊接质量不低于

ＧＢ５０６６１的要求，主要焊缝应进行无损探伤，应符合ＮＢ／Ｔ４７０１３的Ⅰ级质量标准或ＧＢ／Ｔ４１６２的Ａ

级质量标准，并出具探伤报告。

３．１．３．６　所有重要外购件如高强度紧固件、弹簧、软轴等均应有出厂合格证或检验证书。

３．１．３．７　图样上未标注公差的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０４中公差等级为ｍ（中等级）的规定。

３．１．３．８　脱挂索道的吊椅与吊杆的连接在左右方向应可以转动，并应安装减振及防摆装置。

３．１．３．９　吊椅所有外露部件的尖角应进行倒钝处理，吊椅下部的前边缘不应存在有凸出、锋利的棱角。

吊椅运行中不应对乘客造成伤害。

３．１．３．１０　吊椅运送其他物件时，一般使用特殊装载装置，并满足运行的要求，特别是外形尺寸不能影响

摆动自由度的要求。

３．１．３．１１　吊椅的设计应避免乘客在上下车时衣服和物品被夹住或挂住。

３．１．３．１２　吊椅应设置参数铭牌和乘坐须知条款。

图１　吊椅座侧视示意图

３．１．４　座椅和扶手

３．１．４．１　座椅面应向后倾斜，它的深度犔 应在４５０和５００ｍｍ之间（见图１）。

３．１．４．２　每个人座椅宽度至少取：

ａ）　一个人或两个人取５００ｍｍ；

ｂ）　多于两个人取４５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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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４．３　当多于四个座位的吊椅座面宜有让乘客可辨识单个座面标示。单个吊椅座面之间不准许设置

扶手。

３．１．４．４　吊椅应装备靠背。靠背高度犎 应不小于３５０ｍｍ和座椅面的缺口犛不准许大于１５０ｍｍ（见

图１）。

３．１．４．５　座椅两侧的扶手其距座椅面的高度犺应在１５０ｍｍ至２５０ｍｍ之间。

３．１．４．６　座椅上与框架的连接焊缝应进行无损探伤。

３．１．４．７　座椅两端的安装轴和孔应保证同轴度，其误差应不大于０．０５ｍｍ。

３．１．４．８　所有座椅和靠背的安装孔位置度应小于０．５ｍｍ。

３．１．４．９　靠背架的最大扭曲、变形量应小于１ｍｍ。

３．１．４．１０　所有座椅和靠背面的垫层厚度应不小于２０ｍｍ，表面不准许有明显缺陷。

３．１．５　护栏和外罩

３．１．５．１　护栏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护栏应与脚蹬相连，护栏的把手其抬起高度距座面应大于８５０ｍｍ，护栏落下其把手的位置应

在各单个座面之间或单个座面中间。

ｂ） 护栏的控制由乘客完成，允许的最大力取１００Ｎ。护栏在运行过程中不准许自行打开和关闭。

ｃ） 护栏应可供乘客使用而不受到伤害（挤压和剪伤），并确保乘客安全。

ｄ） 吊椅的护栏应防止乘客坠落，不准许有大的缺口（在座椅上一个直径为２５０ｍｍ的球不能从吊

椅上掉下去）。护栏在关闭的位置与座椅面的距离至少有２００ｍｍ。

３．１．５．２　外罩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外罩在打开或关闭状态时，乘客的视线应不受到影响。

ｂ） 吊椅护栏与外罩应能分别动作。打开护栏应能同时打开外罩。在运行中不准许打开护栏。当

空吊椅出站时外罩应能被强制地关闭并锁上。

ｃ） 外罩应可供乘客使用而不受到伤害（挤压和剪伤）。

ｄ） 乘客控制外罩力最高取１００Ｎ，外罩不准许独自地打开和关闭。外罩应在每个座位上都很容

易控制。

ｅ） 外罩应由不易破碎的透视材料制成，并具有阻燃特性。

ｆ） 护罩的控制软轴接头应可靠，其最大允许拉力应大于实际所需拉力的３倍。

３．１．５．３　护栏和护罩的最大扭曲、变形量应小于２ｍｍ。

３．１．５．４　护栏及护罩两端的转动轴和孔应保证同轴度，其误差应不小于０．５ｍｍ。

３．１．６　吊杆和横梁

３．１．６．１　吊杆的制造应满足：

ａ）　吊杆应采用非焊接型材制造。外形尺寸偏差应符合设计要求，壁厚尺寸的负公差应小于板材

厚度公称尺寸的５％，但最大不准许超过０．５ｍｍ。

ｂ） 吊杆的弯曲加工宜采取冷加工，弯曲表面不准许出现皱褶或横向波纹。弯曲角度应符合图纸

要求，其偏差应小于±０．５°。

ｃ） 吊杆两端轴孔的位置度偏差应小于１ｍｍ。两端轴孔的空间正交偏差应小于０．１ｍｍ。吊杆

与吊杆上端轴孔中心线在各方向的角度偏差应小于±０．２°。吊杆下端轴孔中心线与吊杆的垂

直度应小于０．０１ｍｍ。

ｄ） 吊杆两端轴孔的精加工宜在焊接后进行，其尺寸加工精度与表面粗糙度应符合图纸要求。

ｅ） 吊杆的长度应保证吊椅在最大坡度处纵向和横向摆动０．３５ｒａｄ（３５％）时不触及索道线路上的

任何部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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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２　横梁的制造应满足：

ａ）　横梁不宜采用焊接结构，应采用整板压制。

ｂ） 横梁的直线度应小于１ｍｍ，开口宽度尺寸的误差应小于１ｍｍ。

ｃ） 中间销孔对横梁的垂直度应小于０．２ｍｍ，两端的减振弹簧座的对称度应小于２ｍｍ。

ｄ） 两端连接框架的焊缝应采用坡口焊，焊后应进行无损探伤，应符合ＮＢ／Ｔ４７０１３的Ⅰ级质量标

准或ＧＢ／Ｔ４１６２的Ａ级质量标准。

３．１．７　吊椅框架

３．１．７．１　吊椅框架应采用无缝钢管，不准许采取加长焊接。

３．１．７．２　框架所有的弯曲部位不准许出现皱褶和明显凹凸。

３．１．７．３　框架所有的弯曲部位的角度误差不准许大于０．２°，框架的各部位对称度不准许大于２ｍｍ，框

架的外形尺寸误差不准许大于２ｍｍ，座椅安装孔的位置度误差应小于０．５ｍｍ。

３．１．８　表面防锈处理

３．１．８．１　除外购标准件外，所有零部件的外露金属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

３．１．８．２　产品在表面防锈处理前应进行喷砂，清除毛刺、焊渣、锈迹和油污。

３．１．８．３　镀层应均匀，镀锌层厚度应不小于０．０１ｍｍ；油漆涂层应符合ＪＢ／Ｔ５０００．１２的有关规定。

３．１．８．４　产品钢结构的内部表面若不做防锈处理，应进行密封处理。

３．１．９　装配

所有装配的零件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并符合ＪＢ／Ｔ５０００．１０中的有关规定。

３．２　吊厢

３．２．１　型式

按吊厢型式分为敝开（吊篮）和封闭式２种。主要由厢体、吊架、开关门机构组成。

３．２．２　主要技术参数

按乘坐人数分为：２人；４人；６人；８人；１０人；１２人。

３．２．３　一般要求

３．２．３．１　产品应符合ＧＢ１２３５２的有关规定及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照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

制造。

３．２．３．２　关键部件（如吊杆、吊架及吊厢主框架）的材料应附有材质证明书，否则应进行试验和化验，合

格后方可使用。在－２０℃以下工作环境使用的钢材应避免其脆裂性，应使用镇静钢。

３．２．３．３　所有铸铁件、铸钢件、锻件及焊接件均应符合现行标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对不影响使用

和外观的缺陷，允许按规定的技术文件加以修补。焊补后应消除焊补内应力。

３．２．３．４　对于非切削加工钢材料表面不应有目视可见的裂纹，结疤，折叠和夹杂等缺陷。

３．２．３．５　焊接结构件的焊缝应均匀，不应有裂纹，烧穿等缺陷。主要焊接结构件的焊接质量不低于

ＧＢ５０６６１的要求。

３．２．３．６　图样上未标注公差的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０４中公差等级为ｍ（中等级）的规定。

３．２．３．７　脱挂索道和６人以上的吊厢与吊杆的连接在左右方向应可以摆动，并应安装减振及防摆系统。

３．２．３．８　吊厢内应张贴乘客须知，特别是当吊厢在线路停车时乘客的注意事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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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９　吊厢运送其他物件时，一般使用特殊装载装置，并满足运行的要求，特别是外廓尺寸不能影响

摆动自由度的要求。

３．２．４　厢体

３．２．４．１　厢体设计时应防止在运行过程中因发生意外碰撞时将乘客甩出。

３．２．４．２　厢体护板数量应至少２块，护板最小高度为１５０ｍｍ，护板之间的距离最高取４００ｍｍ。主板

应在１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中心）以上。主板承受纵向撞击力犎狓 和横向撞击力犎狔 力的２／３，在主板之

下的护板应至少承受犎狓 和犎狔 的１／３。作为踢脚板结构应沿全部厢体周围安排好，踢脚板不能作为梯

级使用。踢脚板应能承受２０００Ｎ／１０ｃｍ２ 单个载荷力（见图２）。

犎狓 和犎狔 分别按式（１）和式（２）计算：

犎狓＝５０００－１００（４０－狀）（Ｎ／ｍ） …………………………（１）

　　式中：

狀———车厢站立的人数。

犎狔＝２５００－３０（４０－狀）（Ｎ／ｍ） …………………………（２）

　　式中：

狀———车厢站立的人数。

图２　吊厢护板受力示意图

３．２．４．３　厢体外侧至少四角应安装缓冲件，防止吊厢框架直接与外界相撞。

３．２．４．４　运送６人以上行动不便乘客的厢体，应允许残疾人用的轮椅进出，其门的最大开度应不小于

８００ｍｍ。

３．２．４．５　乘客站立的厢体底板载荷应满足４５０ｋｇ／ｍ
２。超过最大允许的使用载荷不准许投入使用。此

外厢体应具备足够的把手。

３．２．４．６　乘客站立的厢体，整个厢体的护板距地板的高度应大于１．１ｍ，乘客坐着的厢体，厢体的护板

至少超过座椅面３５０ｍｍ。

３．２．４．７　厢体四周的透明墙体和窗户应使用不易爆裂的防撞材料，并且透明墙体和窗户应是防脱落

设计。

３．２．４．８　当厢体同时运送站立和坐着的乘客，厢体应按站立乘客要求进行设计。

３．２．４．９　吊篮的厢体护板距地板的高度应大于１．１ｍ。

５

犌犅／犜３４２７４—２０１７



３．２．４．１０　厢体应由不易裂碎和阻燃的材料制成。窗的开启不准许造成乘客的危险，厢体窗距地板的高

度至少１．１ｍ，窗的开启宽度不准许直径为２００ｍｍ的球体进入厢体内。

３．２．４．１１　厢体座椅的位置应不影响厢体门的开关，每位乘客的座位宽不小于４５０ｍｍ。

３．２．４．１２　厢体应考虑必要的通风设施。

３．２．４．１３　厢体的地板应防滑并装有排水口。

３．２．５　吊架和吊杆

３．２．５．１　吊架和车厢之间的连接件应防止自行松脱。

３．２．５．２　封闭式吊架或钢管吊架，外壁应防锈蚀其壁厚不得小于２．５ｍｍ。非封闭式吊架或钢管吊架，

内外壁应防锈蚀，且在适当的位置上设有排水孔。

３．２．５．３　吊架头部和受力较大的部位不得有横向焊缝。

３．２．５．４　吊杆的长度应保证车厢在最大坡度处纵向和横向摆动０．３５ｒａｄ（３５％）时不触及索道线路上的

任何部位。

３．２．５．５　弧形和管形吊架的内曲率半径应不小于型材高度的３倍或管子外径的３倍。

３．２．５．６　吊杆和吊架的加工工艺和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准许随意更改材质或减省工艺过程；所有的

尺寸偏差、形位偏差和位置偏差应按设计要求严格控制，所有材料壁厚应采用正偏差。

３．２．５．７　吊杆和吊架的连接轴应进行调质处理和超声波无损探伤。根据探伤方法不同，应相应符合

ＮＢ／Ｔ４７０１３的Ⅰ级质量标准或ＧＢ／Ｔ４１６２的Ａ级质量标准。

３．２．５．８　吊架焊接后四个吊点的对角线长度误差应不大于３ｍｍ，四个吊点的平面度应不大于３ｍｍ，

吊架与吊杆连接点的位置度应不大于５ｍｍ。

３．２．５．９　吊杆的所有弯曲处不准许出现裂纹和皱折，所有弯曲半径误差和曲率中心点的位置度均应不

大于２ｍｍ，应采用胎具加工。

３．２．５．１０　吊杆与抱索器的安装孔两端同轴度应小于０．０２ｍｍ，孔尺寸要求应符合滑动轴承的安装

要求。

３．２．５．１１　吊架与吊杆的安装孔两端同轴度应小于０．０２ｍｍ，孔尺寸要求应符合滑动轴承的安装要求。

３．２．５．１２　吊架与车厢或椅座连接处应设减振装置。

３．２．６　开关门机构

３．２．６．１　车厢应装有不易误开的门。门应能闭锁，闭锁的位置应可以检查。

３．２．６．２　自动控制门的要求如下：

ａ）　门的边框上应装有软边；

ｂ） 当自动控制机构失灵时，门应能在外手动开启；

ｃ） 自动开关门机构的软轴应防尘防水；

ｄ） 自动开关机门机构应有锁紧功能和防夹功能，其锁紧力和防夹力应不大于１５０Ｎ。

３．２．６．３　车厢门不得由于撞击或大风的影响而自动开启。

３．２．７　表面防锈处理

３．２．７．１　除外购标准件外，所有零部件的外露金属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

３．２．７．２　产品在表面防锈处理前应进行喷砂，清除毛刺、焊渣、锈迹和油污。

３．２．７．３　镀锌层厚度应不小于０．０１ｍｍ，镀层应均匀；油漆涂层应符合ＪＢ／Ｔ５０００．１２的有关规定。

３．２．７．４　产品的非有色金属的内部表面若不做防锈处理，应进行密封处理。

３．２．８　装配

３．２．８．１　所有装配的零件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装配，并符合ＪＢ／Ｔ５０００．１０中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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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８．２　吊杆与抱索器的安装孔两端滑动轴承的安装应采用压装。

３．２．８．３　所有轴的安装不准许采用锤击方式强行装配；装配后应转动灵活无异常声响。

３．３　车厢

３．３．１　型式

车厢型式分为悬挂式和底盘式２种。悬挂式主要运用在往复式、双环路循环式和双线双承载索道，

主要由厢体和悬吊系统组成；底盘式主要运用在地面缆车。主要由厢体和底盘系统组成。

３．３．２　主要技术参数

按乘坐人数分为：２０人；２５人；３０人；３５人；４０人；４５人；６０人；８０人；１００人；１２０人。

３．３．３　一般要求

３．３．３．１　车厢的制造应满足：

ａ）　关键零件的材料应附有材质证明书，否则应进行试验和化验，合格后方可使用。车厢在低温环

境下使用时，其承载部件应选用在该温度下仍具有足够的韧性、延伸率和裂纹延伸小的材料。

ｂ） 焊接结构应采用可焊性材料。焊接填充物和辅助材料（焊剂、焊丝、保护气体）应按照焊接的母

体材料调整其焊接方法。焊接结构件的焊缝应均匀，不应有裂纹、烧穿等缺陷。主要焊接结构

件的焊接质量不低于ＧＢ５０６６１的要求。

ｃ） 产品应符合ＧＢ１２３５２、ＧＢ１９４０２、ＧＢ／Ｔ１９４０１的有关规定及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照规定程序

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ｄ） 表面质量检查：对于非切削加工钢材料表面不应有目视可见的裂纹、结疤、折叠和夹杂等缺陷。

ｅ） 图样上未标注公差的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０４中公差等级为ｍ（中等级）的规定。

ｆ） 锻件不应有夹层、折迭、裂纹、结疤和夹渣等缺陷，并符合ＪＢ／Ｔ５０００．８的规定。

ｇ） 所有外购件和标准件应有出厂合格证和相关检测报告；高强度紧固件还应附有材质报告和热

处理报告。

ｈ） 连接螺栓应根据ＧＢ／Ｔ１２２８、ＧＢ／Ｔ３６３２的规定选择。

ｉ） 弧形和管子的内曲率半径应至少等于管子外径的３倍。

３．３．３．２　车厢应进行防腐处理。空心型部件应防止内部腐蚀，选择在适当的位置设有排水孔。

３．３．３．３　所组成的车辆部件应便于检查、维修和进行乘客的救护工作。

３．３．３．４　车厢应考虑救护装置的吊挂位置和吊挂方式。

３．３．３．５　车厢在运送其他物件时，应使用特殊装载容器，该容器应保证货物在运输过程中不从容器中掉

出。应在装载容器上写明允许有效载荷，并满足运行的要求，特别是对车厢外廓尺寸的要求。

３．３．３．６　车厢在运行中应不使乘客受到伤害。对于有救护要求的车厢应装备救护装置。

３．３．３．７　当车厢同时输送货物和乘客，货物挂在车厢上或放在车厢内，应使其载荷和乘客数符合限定的

范围，其中最大允许的有效载荷不能超过。

３．３．３．８　当缆车车厢带有拖车时应有拖车的连接应说明。

３．３．３．９　车厢应编号，车厢内应有乘客须知，特别是当吊厢在线路停车时乘客的注意事项，应标明车厢

的主要技术参数。

３．３．４　悬挂式车厢

３．３．４．１　对于输送站立乘客的车厢，其站立面积不应小于（０．１８×狀＋０．４）ｍ
２，狀为车厢定员。

３．３．４．２　对于运行速度大于３ｍ／ｓ的车厢吊架应设置防摆和减振装置。吊架上部应设带护栏的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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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３．３．４．３　有乘务员时，乘务员占用面积应不少于０．４０ｍ
２；无乘务员时应限制乘客对车厢控制点进行

操纵。

３．３．４．４　带有客车制动器的车厢应能在车厢内进行手动操纵客车制动器。

３．３．４．５　厢体护板数量应至少２块，护板最小高度为１５０ｍｍ，护板之间的距离最高取４００ｍｍ。主板

应在１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中心）以上。主板承受纵向撞击力犎狓 和横向撞击力犎狔 的２／３，在主板之下

的护板应至少承受犎狓 和犎狔 的１／３。作为踢脚板结构应沿全部厢体周围安排好，踢脚板不能作为梯级

使用。踢脚板应能承受２０００Ｎ／１０ｃｍ２ 单个载荷力（见图２）。

犎狓 和犎狔 分别按式（３）和式（４）计算：

犎狓＝５０００－１００（４０－狀）（Ｎ／ｍ） …………………………（３）

　　式中：

狀———车厢站立的人数。

犎狔＝２５００－３０（４０－狀）（Ｎ／ｍ） …………………………（４）

　　式中：

狀———车厢站立的人数。

３．３．４．６　车厢门安全要求：

ａ）　车厢门应装有防误开保护装置，关门后应能闭锁，闭锁状态应进行检测。车厢门除工作人员外

不准许乘客自行打开。

ｂ） 自动控制的门其锁紧力最高只允许为１５０Ｎ；门的边框上应装有软边。

ｃ） 车厢门和其固定装置应和车厢壁等强度，当客车制动器工作时或发生碰撞时门不应脱落。

ｄ） 门的净高应不小于１．９ｍ。应对门的开合进行验证。

３．３．４．７　车厢救援的要求：

ａ）　顶部有人孔的车厢应设置便于到达人孔的梯子。梯子应放置在不影响乘客乘坐并易于操作的

位置，梯子应固定牢固防止车厢在发生碰撞或急停时伤害乘客。人孔的大小应允许６００ｍｍ

的球体通过。人孔盖不准许自行锁死。

ｂ） 非全线水平救护的索道，其车厢底部应设置人孔，其大小应允许６００ｍｍ的球体通过。当使用

底部人孔时，围绕人孔周围至少２／３以上有保护装置。

ｃ） 在车厢底部的人孔处应有放绳设备的固定位置，此固定位置应使放绳容易并能安全地进行放

绳的控制。

ｄ） 当采用救护小车水平救护时，车厢端部应设置出入门，其大小应允许６００ｍｍ的球体通过，出

入门应安装可靠并便于打开，其强度应等同于车厢壁。

３．３．４．８　只配有一个乘务员的多节车厢或多层车厢，乘务员宜能方便到达各节或各层车厢，至少应能无

障碍地与各节或各层车厢进行视觉通话。

３．３．４．９　悬吊系统的要求：

ａ）　吊臂和车厢之间的连接件应防止自行松脱。

ｂ） 封闭式吊臂，外壁应防锈蚀其壁厚不应小于３ｍｍ。非封闭式吊架或钢管吊架，内外壁应防锈

蚀，且在适当的位置上设有排水孔。

ｃ） 吊臂和受力较大的部位不宜有横向焊缝。

ｄ） 悬吊系统应有减振和减摆装置。

ｅ） 吊臂的长度应保证车厢在最大坡度处纵向和横向摆动０．３５ｒａｄ（３５％）时不触及索道线路上的

任何部位。

ｆ） 吊臂的弧形结构的内曲率半径应不小于型材高度的３倍或管子外径的３倍。弧形结构不得有

皱褶和明显局部凹陷。所有弯曲半径误差和曲率中心点的位置度均应不大于２ｍｍ，必要时

应采用胎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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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悬吊系统的加工工艺和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准许随意更改材质或减省工艺过程；所有的尺

寸公差、形位公差和位置公差应按设计要求严格控制，所有材料壁厚应采用正公差。

ｈ） 悬吊系统所有的销轴和转动轴应进行调质处理和超声波无损探伤。根据探伤方法不同，应相

应符合ＮＢ／Ｔ４７０１３的Ⅰ级质量标准或ＧＢ／Ｔ４１６２的Ａ级质量标准。

ｉ） 悬吊系统与车厢连接的四个吊点的对角线长度误差应不大于３ｍｍ，四个吊点的平面度应不

大于３ｍｍ，悬吊系统与车厢连接点的位置度应不大于５ｍｍ。

ｊ） 悬吊系统主要受力结构的焊接均应进行超声波无损探伤。根据探伤方法不同，应相应符合

ＮＢ／Ｔ４７０１３的Ⅰ级质量标准或ＧＢ／Ｔ４１６２的Ａ级质量标准。

３．３．５　底盘式车厢

３．３．５．１　只配有一个乘务员的多节车厢或多层车厢，乘务员宜能方便到达各节或各层车厢，至少应能无

障碍的与各节或各层车厢进行视觉通话。

３．３．５．２　车厢内的设施不应使乘客受到伤害。在每个车厢内应贴有允许乘客人数，有效载荷以千克计，

以及禁止吸烟等标志。在没有乘务员的车厢里应贴有在线路上处理临时停车事故时乘客举止须知。

３．３．５．３　厢体护板数量应至少２块，护板最小高度为１５０ｍｍ，护板之间的距离最高取４００ｍ。主板应

在１１００ｍｍ±１００ｍｍ （中心）以上。主板承受纵向撞击力犎狓 和横向撞击力犎狔 的２／３，在主板之下

的护板应至少承受犎狓 和犎狔 的１／３。作为踢脚板结构应沿全部厢体周围安排好，踢脚板不能作为梯级

使用。踢脚板应能承受２０００Ｎ／１０ｃｍ２ 单个载荷力。犎狓 和犎狔 分别按式（５）和式（６）计算：

犎狓＝５０００－１００（４０－狀）（Ｎ／ｍ） …………………………（５）

　　式中：

狀———车厢站立的人数。

犎狔＝２５００－３０（４０－狀）（Ｎ／ｍ） …………………………（６）

　　式中：

狀———车厢站立的人数。

３．３．５．４　车厢应防止乘客在车辆碰到线路物品弹起时或碰到固定障碍时不被甩出来。必要时车厢应装

备缓冲装置。

３．３．５．５　车厢应装备在发生与线路障碍物碰撞时能自动停车的装置。

３．３．５．６　敞开式车厢的护栏当运送站立乘客应超过地板１．１０ｍ，当运送坐着乘客时应超过地板尺寸

３５０ｍｍ。

３．３．５．７　车窗应由不易碎裂的材料制成。一般只允许在不会造成乘客危险的情况下开启车窗，车窗距

地板的高度至少１．１ｍ，车窗开启的宽度不准许直径为２００ｍｍ的球体可能进入车内，车厢内应有专门

针车窗开启的安全须知或明显标示，防止运行中碰撞乘客。

３．３．５．８　带乘务员的车厢应备有乘务员的控制座位。控制位应装备轨道制动器手动控制装置。

３．３．５．９　车厢照明应满足设备照明和救护使用。带有控制位置的车辆应装备前灯和内部照明。

３．３．５．１０　车厢内的各种扶手宜满足站立人数９０％的需求。

３．３．５．１１　车厢门安全要求：

ａ）　车厢门应能闭锁并在运行期间（从启动至停车）是有效的，闭锁位置应进行检测。门的锁紧力

最高只允许为１５０Ｎ，门的边框上应装有软边。

ｂ） 缆车进站应有对门位置的监控装置。

ｃ） 车厢门和其固定装置应和车厢壁等强度，当轨道制动器工作时或发生碰撞时门不应脱落。

ｄ） 当采用自动控制的车门时，应能通过专用工具手动开启。

ｅ） 无乘务员车厢的门不准许从车厢里面打开，当门不是自动闭锁时，应从外面能够锁上。

ｆ） 当采用自动控制的车门时，关闭时遇到大于３０ｍｍ 厚的外来物体时，门应自动重开，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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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ｍｍ时应不妨碍锁上门。

３．３．５．１２　底盘的组成及安全要求：

ａ）　底盘主要由底盘钢结构、行走机构、制动机构、减振系统以及牵引索固定装置组成。

ｂ） 底盘应装有防止脱轨装置，两端应装清障装置和缓冲装置。

ｃ） 底盘与车辆之间应有纵向和横向的减振装置。

ｄ） 底盘与车辆之间以及底盘与轨道之间应装设防倾翻装置。

ｅ） 制动机构不能影响底盘在轨道上的运行和转向。

ｆ） 底盘钢结构设计时应至少考虑以下受力：

１）　整车自重；

２）　有效载荷（满载）；

３）　运行时的风载荷；

４）　缓冲器的碰撞力；

５）　运行时轨道产生的横向力；

６）　轨道制动器的制动力。

在仅考虑１）、２）、３）、５）的受力时，安全系数应不小于３。

ｇ） 底盘钢结构焊接后应消除内应力，不准许出现扭曲变形，所有受力焊缝应进行无损探伤检测，

根据探伤方法不同，应相应符合 ＮＢ／Ｔ４７０１３的Ⅰ级质量标准或 ＧＢ／Ｔ４１６２的 Ａ 级质量

标准。

４　型式试验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试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时；

ｂ）　主要结构、材料、关键工艺等发生改变，影响安全性能的。

型式试验按客运索道产品型式试验机构的有关规定和第５章执行。

５　检验与验证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验证应依照公认的技术规范进行。

５．１．２　应对主要受力部件进行设计计算验证。

５．１．３　当损坏是稳定性问题造成时，应在计算中验证其安全性。

５．１．４　应对底盘式车厢进行运行稳定性的设计计算验证。

５．２　静力验证

５．２．１　静力验证应依照材料拉伸极限犚ｅ或塑性极限犚ｐ０．２等值应力的原则进行。当材料的屈服极限比

大于０．７犚ｍ（犚ｍ 为抗拉强度）时，应考虑降低静力验证的应力取值。

５．２．２　稳定性验证可取静力安全性验证的安全系数。

５．３　疲劳验证

５．３．１　当工作期间不固定投入使用的所有车辆除特殊的车辆（检修车、救护车等）外，都应进行疲劳验

证。１５人以下的车辆做实际的疲劳试验，１５人以上的可做疲劳计算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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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　抗弯曲疲劳根据万分之一失效的概率为基础，其弯曲疲劳安全系数至少１．３５。

５．３．３　单线循环式架空索道吊厢的试验要求：

ａ）　脱挂抱索器索道：

———进出站时，吊厢装上１／２载荷没有附加的摆动，没有附加的摆动，循环次数１０００００次；

———进出站时，吊厢装上满载，没有附加的摆动，循环次数２０００００次；

———线路上，吊厢装上满载，循环次数５００００００次。

ｂ） 固定抱索器索道：

———进入站内导向系统，吊厢装上１／２载荷，没有附加的摆动：循环次数１０００００次；

———通过回转轮，吊厢空载，脉动式索道２０００００循环次数，连续循环式索道５０００００循环

次数；

———线路上，吊厢满载，循环次数５００００００次。

ｃ） 所进行试验的运载工具应进行应力测定，以验证符合计算的要求。对于提供相似结构，使用范

围一样的运载工具不需要进行验证。所指使用范围包括：

———最大速度；

———进站的摆动状况；

———脱挂抱索器索道；

———固定抱索器索道。

ｄ） 运载工具应按以下条件进行应力测定：

———以最大速度进行；

———检验前后，被检运载工具应是同样的满载荷情况；

———带座位输送乘客的运载工具，一个座位上的满负荷质量，应将１／３的质量作用在地板上

２／３的质量作用在座位上；

———站立或一半坐着输送乘客的运载工具，应满负荷的质量分布在吊厢地板上；

———当吊厢门携带雪具的运载工具，则吊厢门负荷质量每位乘客按５ｋｇ考虑，吊厢内每位乘

客的质量按７５ｋｇ考虑。

ｅ） 计算验证的应力幅度应按以下确定：

———线路上：以支架的最高和最低应力值之间的差值作为最大的应力幅度，并取所有支架中应

力幅度最大的；

———站房：对每个进站口使用上述相同的方法处理。

ｆ） 累积损坏的验证应对每个检查点按照公认的方法采用疲劳极限曲线进行，应考虑部件承载的

结构和使用的材料。

ｇ） 计算的结果应在应力范围基础上，至少还有１．３５的安全系数。当采用疲劳极限曲线至少应包

含１．３５的安全系数。

ｈ） 上述所述的安全系数是基于所述的应力幅度不大的情况。

５．３．４　双线循环式索道车辆的试验要求：

ａ）　疲劳验证的基础载荷：

———自重犌；车辆所有部件质量的总和。

———有效载荷犙 符合５．３．５。

———力矩犕犢 和犕犣：阻尼力矩（犕犢）由纵向摆动阻尼产生的力矩，在双线索道取如下值：在吊

架上带有减振器的为每人±１００Ｎ·ｍ；在吊架上不带有减振器的为每人±２５Ｎ·ｍ。旋

转力矩（犕犣）由水平力产生的力矩，在双线索道取值：每人±５０Ｎ·ｍ。

———牵引索支承力犉Ｓ：双线索道和缆车由于牵引索支承产生的力。

———进站时的反作用力犚：当循环抱索器车辆进站时作用在运载工具上运行动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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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疲劳计算应考虑的应力幅度：

———在线路上的应力幅度Δσ１：

Δσ１＝σｍａｘ１－σｍｉｎ１ …………………………（７）

式中：

σｍａｘ１＝γ１犡，由（犌，犙，犉Ｓ，犕犢，犕犣）产生的应力；

σｍｉｎ１＝γ２犡，由（犌，犙，犉Ｓ，犕犢，犕犣）产生的应力；

γ１＝１．２，γ２＝０．８。

Δσ１ 计算寿命循环数犖＝５×１０
６。

———进站应力幅度Δσ２：

σ２＝σｍａｘ２－σｍｉｎ２ …………………………（８）

式中：

σｍａｘ２＝γ１犡，由（犌，１／２犙，犚，犕犢，犕犣）产生的应力；

σｍｉｎ２＝γ２犡，由（犌，１／２犙，犚，犕犢，犕犣）产生的应力；

γ１＝１．２，γ２＝０．８。

Δσ２ 计算寿命循环数犖＝５×１０
５。

ｃ） 累积损坏的验证应对每个检查点按照公认的方法采用疲劳极限曲线进行，应考虑部件承载的

结构和使用的材料。

ｄ） 计算的结果应在应力范围基础上，至少还有１．３５的安全系数。当采用疲劳极限曲线至少应包

含１．３５的安全系数。

ｅ） 上述所述的安全系数是基于所述的应力幅度不大的情况。

ｆ） 所进行试验的运载工具应进行应力，以验证测定符合计算的要求。对于提供相似结构，使用范

围一样的运载工具不需要进行验证。所指使用范围包括：

———最大速度；

———通过支架；

———脱挂抱索器索道；

———最大支承力和牵引索在车辆上的偏斜。

ｇ） 运载工具应按以下条件进行应力测定：

———以最大速度进行；

———脱挂抱索器索道在检验前后，被检运载工具应是同样的满载荷情况；

———带座位输送乘客的运载工具，一个座位上的满负荷质量，应将１／３的质量作用在地板上

２／３的质量作用在座位上；

———站立或一半坐着输送乘客的运载工具，应满负荷的质量分布在吊厢地板上；

———当吊厢门携带雪具的运载工具，则吊厢门负荷质量每位乘客按５ｋｇ考虑，吊厢内每位乘

客的质量按７５ｋｇ考虑。

５．３．５　地面缆车车厢的试验要求：

ａ）　作为疲劳验证的基础载荷：

———自重犌：车厢所有部件质重的总和。

———有效载荷犙：１５人以下时平均每人重力按７４０Ｎ计算；定员１６人以上时，平均每人重力

按６９０Ｎ计算；对于运送滑雪者的索道还应每人加上５０Ｎ装备的重力。

———力矩犕犢 和犕犣：力矩（犕犢）由轨道制动器产生的力矩，在底盘上带有减振器的为每人

±２５Ｎ·ｍ；在底盘上不带有减振器的为每人±１００Ｎ·ｍ。旋转力矩（犕犣）由水平力产

生的力矩，每人±５０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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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疲劳计算应考虑以下的应力幅度：

———在直线轨道上的应力幅度Δσ１

Δσ１＝σｍａｘ１－σｍｉｎ１ …………………………（９）

式中：

σｍａｘ１＝γ１犡，由（犌，犙，犕犢）作用；

σｍｉｎ１＝γ２犡，由（犌，犕犢）作用；

γ１＝１．２，γ２＝０．８。

Δσ１ 计算寿命循环数犖＝５×１０
６。

———在转向轨道上的应力幅度Δσ２

Δσ２＝σｍａｘ２－σｍｉｎ２ …………………………（１０）

式中：

σｍａｘ２＝γ１犡，由（犌，犙，犕犢，犕犣）产生的应力；

σｍｉｎ２＝γ２犡，由（犌，犕犢，犕犣）产生的应力；

γ１＝１．２，γ２＝０．８。

Δσ２ 计算寿命循环数犖＝５×１０
５。

ｃ） 累积损坏的验证应对每个检查点按照公认的方法采用疲劳极限曲线进行，应考虑部件承载的

结构和使用的材料。

ｄ） 计算的结果应在应力范围基础上，至少还有１．３５的安全系数。当采用疲劳极限曲线至少应包

含１．３５的安全系数。

ｅ） 上述所述的安全系数是基于所述的应力幅度不大的情况。

ｆ） 所进行试验的运载工具应进行应力测定，以验证测定符合计算的要求。对于提供相似结构，使

用范围一样的运载工具不需要进行验证。所指使用范围包括：

———最大速度；

———最大和最小爬坡角；

———在线路和垂直平面最小曲率半径。

ｇ） 运载工具应按以下条件进行应力测定：

———以最大速度进行；

———带座位输送乘客的运载工具，一个座位上的满负荷质量，应将１／３的质量作用在地板上

２／３的质量作用在座位上；

———站立或一半坐着输送乘客的运载工具，应满负荷的质量分布在吊厢地板上。

６　出厂检验

６．１　一般要求

６．１．１　出厂前应在制造厂组装。

６．１．２　各紧固件的拧紧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应无松动现象。

６．１．３　产品出厂前应进行无负荷试验检验合格，并出具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签发的产品质量合

格证。

６．２　吊椅

吊椅出厂检验内容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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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吊椅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１ 吊椅的重心位置 应符合设计要求 悬吊检测

２ 护栏和罩子的开闭位置尺寸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分别测量开闭位置时距座椅面的

距离

３ 护栏和罩子在开闭区的重心位置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悬吊检测

４
护栏和罩子转动灵活度及开闭操

作力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采用拉力器进行检测

５
罩子开关机构的工作行程及作

用力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采用拉力器进行检测作用力，用

卷尺检测工作行程

６ 脱挂索道吊椅的减振和防摆效果
悬吊检测，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

要求

悬吊检测，采用吊具振动试验装

置进行检验

６．３　吊厢

吊厢出厂检验内容见表２。

表２　吊厢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１ 吊厢的重心位置 应符合设计要求 悬吊检测

２
脱挂索道或六人以上吊厢减振及

防摆效果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悬吊检测，采用吊具振动试验装

置进行检验

３ 吊厢门的开启尺寸及位置度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用卷尺检测

４ 吊厢门开启操作力及灵活度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采用拉力器进行检测作用力

５
吊厢门的闭锁和防夹功能（自动

门）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采用拉力器进行闭锁检测，采用

压力器进行防夹检测

６ 吊厢窗户的开启灵活度和可靠度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人工操作检测

７ 封闭吊厢的防雨效果 不准许有水进入 采用喷水检测

８ 六人以上吊厢的救护设施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人工操作检测

６．４　车厢

车厢出厂检验内容见表３。

表３　车厢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１ 悬吊式车厢的吊点位置尺寸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悬吊检测

２ 车厢的减振及防摆系统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采用震荡器和加速度检测仪进行

检测

３ 车厢门的开启尺寸及位置度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用卷尺检测

４ 车厢门开启操作力及灵活度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采用拉力器进行检测作用力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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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５
车厢门的闭锁和防夹功能（自动

门）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采用拉力器进行闭锁检测，采用

压力器进行防夹检测

６ 车厢窗户的开启灵活度和可靠度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人工操作检测

７ 封闭车厢的防雨效果 不准许有水进入 采用喷水检测

８ 车厢的救护设施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人工操作检测

９ 车厢内扶手的安装质量 应符合设计和本标准要求
采用拉力器进行承载检测，人工

操作检测安装质量

７　标志、包装运输和随机文件

７．１　标志

７．１．１　吊椅和吊厢出厂前应对每个吊具进行编号，并打印或粘贴在吊具上（可在安装现场实施）。

７．１．２　吊厢和车厢应标志产品铭牌，铭牌应至少有下列内容：

ａ）　产品名称；

ｂ） 产品型号；

ｃ） 主要技术参数；

ｄ） 出厂日期；

ｅ） 出厂编号；

ｆ） 制造厂名称。

７．２　包装运输

７．２．１　各类型的运载工具的窗体和墙体所用的透明材料应贴保护膜进行保护。

７．２．２　各类型的运载工具的座椅面应贴保护膜进行保护。

７．２．３　各类型的运载工具的外廓应用防碰撞材料进行包裹。

７．２．４　各类型的运载工具的运输包装应符合ＪＢ／Ｔ５０００．１３以及铁路、公路、航运、海运的有关规定。

７．３　随机文件

产品出厂至少应提供下列文件：

ａ）　装箱单；

ｂ） 质量合格证和相关检测报告；

ｃ） 安装使用维护说明书，装配图及维修部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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